泉洛政人社〔2025〕32号
泉州市洛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洛江区2024年度用人单位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的通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用人单位：

为增强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意识，推进劳动保障诚信体系建设，按照《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人社部规〔2016〕1号)要求，我局开展了2024年度企业劳动用工情况书面审查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根据2024年度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检查、书面材料审查、投诉举报查处、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专项检查和其他有关工作情况，按照评价标准，经初报、初审、征求意见程序，共评价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15家、B级企业2家、C级单位1家企业，现将评价结果（详见附件）予以通报。

被评价为A级的企业,2025年不列入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范围，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评比表彰、奖励和认定类活动中，给予优先推荐。连续3年被评价为A级的企业不再参加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建筑施工企业近3年连续被评价为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的，其新承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可申请免于缴存工资保证金；近2年连续被评价为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的，其新承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可申请降低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及额度，最高降幅为50%。

被评价为B级的企业，适当增加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频次。

被评价为C级的企业，列入劳动保障监察重点对象，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

请各有关部门根据评价结果，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依法依规对企业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附件：1.2024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一览表

2.2024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B级企业一览表

3.2024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C级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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